
臺北市立新氏國氏中學l14年l月份校務會議紀錄

壹、時間:ll4年l月20日（星期一）上午l0時20分

貳﹑地點:科二會議室

參、主席:陳怡雲校長 紀錄:曾淑娟組長

肆、出席人員:應到50人,實到35人,過半出席（如簽到表﹚

伍、主席致詞:咯

陸、 教師會長致詞:咯

柒、家長會長致詞:咯

捌、報告事項

（一﹚報告上次會議決議事項:

案由:臺北市新民國民中學學生在校作息時間規劃要點修正案,

提請審議‧

決議:修正時間後同意26票,通過提案‧

（二﹚各處室工作報告（如附件l﹚

玖﹑建議事項:

教師會建議有關ll3學年教育儲蓄戶期末會議,有通過修正「學生

校夕卜教學的補助未來將不納人」,老師們有些擔心及疑慮請主辦

單位學務處釐清及說明,因為跟經費有關是否需經校務會議通過?

另請學務處針對目前的狀況做修正。

學務處回應:有關教師會所提意見會在教育儲蓄戶會議討論大家集

思廣益。

拾、提案討論（資料如附件2﹚

提案一 提案人:總務處

案由:臺北市立新民國民中學校務會議實施要點補充規定（修正草

案﹚,提請審議‧

說明:

】



一、依臺北市政府教育局ll3年ll月ll日北市教中字

ll33l093l0號函辦理。

二、臺北市政府為執行國民教育法第l9條規定,以規範臺北市

國民中學與國民小學校務會議組成及運作方式訂定「臺北

市國民中學校務會議實施要點」,本校依據該要點訂定

「臺北市立新民國民中學校務會議實施要點補充規定（修

正草案﹚」補充要點。因國民教育法第l9條規定已修訂,

依來文修訂本校之補充規定‧

決議:修正後同意3l票,通過提案‧

提案二 提案人:學務處

案由:臺北市立新民國民中學教師輔導與管教學生辦法,提請審

議。

說明:依教育部ll3年2月5日臺教學（二）字第ll32800520A號

函及臺北市教育局ll3年2月l7日北市教學字第ll33038468

號函辦理修正訂定。

決議:同意27票,通過提案。

提案三 提案人:學務處

案由:臺北市立新民國中校園性別事件防治規定,提請審議。

說明:教育部ll3年6月l8日臺教授國字第ll35802527A號函及台

北市教育局ll3年6月24日北市教學字第ll33072530號函辦

理。

決議:修正後同意30票,通過提案‧

提案四 提案人:教務處

案由:新民國中ll3學年度下學期行事曆,提請審議。

決議:修正後同意3l票,通過提案‧

臨時動議:無

散會:上午l2時0分。

拾壹

拾貳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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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立新民國民中學校務會議實施要點補充規定

ll3.Ll9校務會議決議通過

114‧1.20校務會議決議通過

、本補充要點依據臺北市政府教育局113年11月11日北市教中字第11331093l0

號函修正之。

、校務會議（以下稱本會議）’議決校務重大事項女口下;

（一﹚校務發展或校園規劃等重大事項。

﹙二﹚依法今或本於職權所定之各種重要章則。

（三）教務、學生事務﹑總務及其他校內重要事項。

（四﹚其他依法今應經校務會議議決事項。

、 本會議組成人員如下;

（一）校長。

（二）全體正式專任教師。

（三﹚職員代表:人事主任及會計主任為當然委員。（職工代表人數為全體

專任教師人數十分之一,由學校行政職員推舉﹚,另3人由公務人

員考績暨甄審委員會之票選2位委員及校務會議業務承辦人員文書

組長擔任。

（四）家長會代表（家長會代表人數為全體專任教師人數四分之三。除家長會

會長為當然代表外,餘由家長會推選產生﹚

（五）列席人員:代理教師、學生代表l人（優良學生代表﹚、其餘非推選之

行政職（工﹚員等應出席本會議’但無表決權。

一

一一
一一一

校務會議成員,除家長會代表外’均應親自出席校務會議’不得委託他

人代理,因故缺席者,應事先依據請假規則辦理請假登記。

四﹑校務會議由校長召集並主持之。校長因故未克主持時,應指定校務會議成

員一人為代理人’代為主持會議。

五、校務會議於每年一月及八月各召開一次,召開日期列入學校行事曆’女o有

變更’應於7日前公告。

六﹑校務會議開會通知應於開會前l5日通知與會成員’會議提案應於開會前7

日提交總務處文書組’期間應才口除例假日。

前項規定於召開臨時校務會議時,不適用之。

七﹑學校女口有發生重大事故或有必要時,校長得隨時召開臨時校務會議、並於



開會前3日公告。

校務會議成員認為有必要召開臨時校務會議時,得經成員五分之一以上之

連署,並以書面提議並附案由要求召開臨時校務會議,校長應於15日內召

開之。

八﹑校務會議應有過半數成員出席,始能開會。女口未達法定人數,校長應宣告

於7日內再行召開校務會議。

九、各單位以書面報告為主（綢路公告資料視同書面報告﹚,口頭報告為輔。

十﹑ 校務會議議案以書面提出為原則’方式女口下:

（一﹚校長交議。

（二）相關處室緹案。

（三﹚家長會或教師會緹案。

（四﹚教職員工及家長經校務會議成員四分之一以上連署之提案。

（五﹚會議提案應於開會日前10日提交校長指定之人員彙整。

十一、臨時動議之提出’l人附議即可提出。

十二﹑校務會議議決方式女口下:

（一）議案經討論後芳無異議’主席得宣布議決通過。

（二﹚議案經充分討論後,有異議者’提付表決,以出席成員過半數以上同

意後作成決議。

十三、校務會議之議決不得違背中央及本市法今’違反者決議無效。

十四、校務會議紀錄應簽請校長核定並公告於學校校網。

十五、本實施要點補充規定經校務會議通過,修正時亦同。



臺北市立新民國民中學教師輔導與管教學生辦法

l13.05.21輔導與管教修訂會議通過

113.08.29校務含議通過

114.01.20校務會議通過

第一條臺北市立新民國民中學（以下簡稱本校﹚為輔導與管教學生’依據教師法第

三十二條及教育部「學校訂定教師輔導與管教學生辦法注意事項」’訂定本校「教

師輔導與管教學生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落實教育基本法規定’積極維護學

生之學習權﹑受教育權、身體自主權及人格發展權,且維護校園安全與教學秩序。

第二條 定義

本辦法所列名詞定義如下:

一﹑教師;指教師法第三條所稱於公立及已立案之私立學校編制內,按月支給待遇,

並依法取得教師資格之專任教師。

二﹑管教;指教師基於第四條之目的’對學生須強化或導正之行為,所實施之各種

有利或不利之集體或個別處置。

三、處罰:指教師於教育過程中’為減少學生不當或違規行為’對學生所實施之各

種不利處置’包括合法之處罰及違法之處罰;違法之處罰包括體罰﹑霸凌、不當管

教及其他違法處罰（參照附表一﹚。

四、體罰:指教師法施行細則規定之體罰。

五、霸凌:指校園霸凌防制準則規定之霸凌。

六、不當管教:指教師對學生採取之管教措施’違反輔導管教相關法今之規定,而

使學生身心受到侵害之行為。

七﹑其他違法處罰:指其他使學生身心受到侵害之違法行為’包括涉及刑事法律及

違反教師專業倫理相關行政法規之行為。

第三條 教師以外輔導管教人員之準用規定

本校教師以外輔導管教人員（包括兼任教師﹑代理教師﹑代課教師或校安人員﹑

學務創新人員﹑實際執行教學之教育實習人員﹑專業輔導人員﹑運動教練、社圍指

導老師及其他輔導管教人員﹚,準用教育部「學校訂定教師輔導與管教學生辦法注意

事項」及本辦法之規定,辦理輔導與管教學生事宜’以落實教育基本法及相關法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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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定’積極維護學生學習權﹑受教育權、身體自主權及人格發展權,並維護校園安

全及教學秩序。

前項準用人員於執行輔導與管教學生前’宜先經適當之學生權利與校園法律實

務﹑輔導諮商及正向管教等專業知能培訓’學校並應安排其接受相關在職訓練’俾

能積極導引學生適性發展﹑協助培養其健全人格’創造友善校園文化及環境。

第四條 輔導與管教學生之目的

教師輔導與管教學生之目的,包括:

一﹑增進學生良好行為及習慣,減少學生不良行為及習慣,以促進學生身心發展及

身體自主’激發個人潛能,培養健全人格並導引適性發展。

二﹑培養學生自尊尊人﹑自治自律之處世態度。

三﹑維護校園安全,避免學生受到霸凌及其他危害。

四、維護教學秩序,確保班級教學及學校教育活動之正常進行。

第五條 乎等原則

教師輔導與管教學生,非有正當理由,不得為差別待遇。

第六條 比例原則

教師採行之輔導與管教措施’應與學生違規行為之情節輕重相當,並依下列原

則為之:

一、採取之措施應有助於目的之達成。

二、有多種同樣能達成目的之措施時’應選擇對學生權益損害較少者。

三、採取之措施所造成之損害不得與欲達成目的之利益顯失均衡。

第七條 輔導與管教學生應審酌情狀

教師輔導與管教學生應審酌個別學生下列情狀’以確保輔導與管教措施之今理

有效性:

一、行為之動機與目的。

二、行為之手段與行為時所受之外在情境影響。

三、行為違反義務之程度與所生之危險或損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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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學生之人格特質﹑身心健康狀況﹑生活狀況與家庭狀況。

五、學生之品行、智識程度與乎時表現。

六、行為後之態度。

前項所稱行為包含作為及不作為。

第八條 輔導與管教學生之基本考量

教師輔導與管教學生,應先了解學生行為之原因,針對其原因選擇解決問題之

方法,採取輔導及正向管教措施,並視狀況調整或變更。

教師輔導與管教學生之基本考量如下:

一﹑尊重學生之學習權、受教育權﹑身體自主權及人格發展權。

二﹑輔導與管教方式應考量學生身心發展之個別差異’符合學生之人格尊嚴。

三﹑啟發學生自我察覺﹑自我省思及自制能力。

四﹑對學生所表現之良好行為與逐漸減少之不良行為’應多予讚賞﹑鼓勵及表揚。

五﹑應教導學生,未受鼓勵或受到批評指責時之正向思考及因應方法,以培養學生

承受挫折之能力及堅毅性格。

六﹑不得因個人或少數人之行為而處罰其他或全體學生。

七﹑對學生受教育權之合理限制應依相關法今為之’且不應完全剝奪學生之受教育

權。

八、不得以對學生財產權之侵害（女口罰錢等）作為輔導與管教之手段。但要求學生

依法賠償對公物或他人物品之損害者,不在此限。

第九條 處罰之正當法律程序

本校或本校教師處罰學生’應視情況適度給予學生陳述意見之機會’以了解其

行為動機與目的等重要情狀’並適當說明所針對之須導正行為﹑實施處罰之理由及

措施。

學生對於教師之處罰措施提出異議,教師認為有理由者’得斟酌情形’調整所

執行之處罰措施;必要時,得將學生移請學生事務處（以下簡稱學務處）或輔導處

（室﹚處置。

教師應依學生或其法定代理人或實際照顧者之請求,說明處罰過程及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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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條 對學生與其法定代理人之資訊公開及溝通

本校應對學生及其法定代理人公開本辦法、校規、有關學生權益之法今規定、

權利救濟途徑等相關資訊。

學生之法定代理人或本校家長會對本辦法及其他相關事項有不同意見時,得向

學校提出意見。

本校於接獲意見時,應溝通協調及說明理由;認為前項所提意見有理由時,應

予修正或調整;認為無理由時’應提出說明。

第十一條 個人或家庭資料之保護

教師因輔導與管教學生所取得之個人或家庭資料,非依法律規定,不得對外公

開或洩漏。

學生或其法定代理人得依政府資訊公開法、行政程序法第四十六條﹑個人資料

保護法及相關規定’向本校申請閱覽學生個人或家庭資料。但以主張或維護其權利

或法律上利益確有必要者為限。

第十二條 對學生之輔導

教師應以通訊﹑面談或家訪等方式,對學生實施生活輔導’必要時做成記錄;

過有學生身心狀汎特殊’需要專業協助時’教師應主動要求輔導單位或其他相關單

位協助。

第十三條 學校對教師之協助

學校應注重教師之學生權利教育訂I∣練’整今內、外部資源協助教師實施班級經

營及正向管教’辦理教師在職教育及宣導’強化相關法今素養’營造友善校園環境。

第十四條 低學業成就學生之處理

學生學業成就偏低’而無第十五條各款所列行為者,教師除予以成績考核外,

應瞭解其學業成就偏低之原因（如是否因學習能力不佳﹑動機與興趣較低、學習方

法無效﹑情緒管理或時間管理不佳﹑不良生活習慣或精神疾病千擾所致）,並針對成

因採取有效之輔導與管教方式（女口各種鼓勵﹑口頭說理﹑口頭勸戒、通失口法定代理

人或實際照顧者﹑補救教學等）。但不得採取處罰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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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項之輔導無效時,教師認為應進一步輔導時,得以書面申請學校輔導處（室﹚

處理’必要時並應尋求社政或輔導相關機構支援或協助。

第十五條 應輔導與管教之違法或不當行為

學生有下列行為之一者’本校及教師應施以適當輔導或管教

一、違反法律﹑法規命今或地方自治法規。

二﹑違反依合法程序制定之校規‧

三、危害校園安全。

四﹑妨害班級教學及學校教育活動之正常進行。

第十六條 訂定校規、班規之限制

本校校規應經校務會議通過。

本校校規﹑班規、班會或其他班級會議所為決議,不得訂定對學生罰錢或其他

侵害財產權之規定。

除為防止危害學生安全或防止疾病傳染所必要者外’本校不得限制學生髮式’

或據以處罰,以維護學生身體自主權及人格發展權,並教導及鼓勵學生學習自主管

理。

本校班規、班會或其他班級會議所為決議’與法今或校規牴觸者無效。

第十七條 教師之一般管教措施

教師基於導引學生發展之考量,衡酌學生身心狀況後,得採取下列一般管教措

施:

一、適當之正向管教措施。（參照附表二）

二、口頭糾正。

三、在教室內適當調整座位。

四、要求口頭道歉或書面自省。

五﹑列入日常生活表現紀錄。

六﹑通知法定代理人或實際照顧者,協請處理。

七、要求完成未完成之作業或工作。

八、適當增力口作業或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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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要求課餘從事可達成管教目的之措施（如學生破壞環境清潔’要求其打掃環境﹚。

十、限制參力口正式課程以外之學校活動。

十一﹑經法定代理人或實際照顧者同意後,留置學生於課後輔導或參加輔導課程。

十二﹑要求靜坐反省。

十三、要求站立反省。但每次不得超過一堂課,每日累計不得超過兩小時。

十四﹑在教學場所一隅,暫時讓學生與其他同學保持適當距離’並以兩堂課為限。

十五﹑經其他教師同意’於行為當日,暫時轉送其他班級學習。

十六、其他符合第二章規定之管教目的及原則’且未使學生身心受到侵害之行為。

教師得視情況’若於學生下課時間實施前項管教措施’並應給予學生今理之休

息時間。

學生反映經教師判斷’或教師主動發現’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應調整管教

方式或停止管教:

一、學生身體確有不適。

二﹑學生確有上廁所或生理日等生理需求。

三﹑管教措施有違反第一項規定之虞。

教師對學生實施第一項之管教措施後’審酌對學生發展應負之責任,得通知法

定代理人或實際照顧者’並說明採取管教措施及原因。

第十八條 教師之強制措施及阻卻違法事由

學生有下列行為’非立即對學生身體施加強制力’不能制止、排除或預防危害

者’教師得採取必要之強制措施’不予處罰:

一﹑攻擊教師或他人,毀損公物或他人物品’或有攻擊、毀損行為之虞時。

二、自殺、自傷,或有自殺、自傷之虞。

三﹑無正當理由擋帶或不當使用第二十五條第二項第一款所列違禁物品,有侵害他

人生命或身體之虞。

四、其他現在不法侵害他人生命﹑身體、自由、名譽或財產之行為。

教師依法今之行為’不予處罰。

教師業務上之正當行為’以及為維持教學秩序禾口教育活動正常進行之必要管教

行為,不予處罰。

教師對於現在不法之侵害’而出於防衛自己或他人權利之行為’不予處罰。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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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衛行為過當者’得減輕或免除其處罰。

教師因避免自己或他人生命﹑身體、自由﹑名譽或財產之緊急危難而出於不得

已之行為’不予處罰。但避難行為過當者,得減輕或兔除其處罰。

教師有第一項至前項不予處罰之情形時,亦不得予以不利之成績考核。

第＋九條 學務處及輔導室之特殊管教措施

依第十七條所為之管教無效或學生明顯不服管教,顯已妨害現場活動,教師得

要求學務處或輔導室派員協助’將學生帶離現場;情況急迫時’學務處或輔導室應

派員協助處理,非有正當理由不得拒絕;有危害他人生命、身體之虞時,得強制帶

離現場’並尋求校外相關機構協助處理。

就前項情形,教師應告知已實施之輔導管教措施或緹供輔導管教紀錄,供其參

考。

各處室人員將學生帶離現場後,得安排學生前往圖書館﹑輔導室或其他適當場

所’參與適當之活動’或依規定予以輔導與管教。

學務處或輔導室於必要時’得基於協助學生轉換情境、宣洩壓力之輔導目的’

衡量學生身心狀況’在學務處或輔導室人員指導下’請學生進行適今適量之活動或

運動項目,但不應基於處罰之目的為之;芳發現學生身體確有不適,應即調整或停

止。

第二十條 法定代理人或實際照顧者之協助輔導管教措施

學務處或輔導室依第十九條實施管教’須法定代理人或實際照顧者到校協助處

理者’應請其配今到校,協助本校輔導該學生及盡管教之責任。

本校於學生有重大違規事件’應依家庭教育法規定,通知其法定代理人或實際

照顧者;並提供相關家庭教育諮商或輔導等服務。法定代理人或實際照顧者拒絕配

今時’應聯繫社政單位進行家庭訪視或協助處理。

第二十一條 學校之特殊管教措施

學務處認為學生違規情節重大,擬採取下列各款措施時,應依本校學生獎懲相

關規定,簽會導師及輔導室提供意見,經學生獎懲委員會討論議決後’始得為之。

但情況急迫,應立即移送警察機關處置者,不在此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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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交由其法定代理人或實際照顧者帶回管教。

二﹑規劃參力回高關懷課程。

三﹑聯繫社政及相關單位協助提供心理治療、社會工作﹑家庭諮商及其他專業服務。

四﹑送請少年輔導單位輔導。

五﹑移送警察機關處置。

六﹑移送司法機關處置。

學生獎懲委員會應保障當事人學生與其法定代理人或實際照顧者發言之權利,

並充分討論及記載先前已實施各項管教措施之教育效果。

本校除採取第一項所定處置夕卜’必要時’應聯繫社政單位協助處理。

學生家庭為脆弱家庭,或難以期待發揮輔導管教功能之家庭時,得不採取第一

項第一款之帶回管教措施’而應聯繫社政單位協助處理或尋求其他校內外兒少保護

資源。

學生交由法定代理人或實際照顧者帶回管教’每次以五日為限’並應於事前進

行家訪,或與法定代理人或實際照顧者面談’以評估其效呆‧帶回管教期間,本校

應與學生保持聯繫’繼績予以適當之輔導;必要時,本校得終止帶回管教之處置;

帶回管教結束後’本校得視需要予以補課。

第二十二條 高關懷課程之實施

為有效協助校園之中輟及高關懷群個案,本校應視需要’開設高關懷課程。

學務處或輔導室認為學生違規情節重大’擬採取參加高關懷課程之處置時,應

依本校規定,經學生獎懲委員會或高關懷課程執行小組議決後,始得為之。

本校得設高關懷課程執行小組,由校長擔任召集人’業務承辦處室主任擔任執

行秘書’小組成員得包括本校各處室主任﹑相關業務組長、家長會代表﹑導師等。

執行小組應定期開會,每學期應召開二次以上會議,規劃﹑執行及考核相關業務’

並改進相關措施。

高關懷課程編班以拈離式為原則’依學生問題類型之不同,以彈性分組教學模

式規劃安排課程（如學習適應課程、生活輔導課程、體能或服務性課程﹑生涯輔導

課程等﹚’每週課程以五日為限’每日以七節以下為原則。

高關懷課程之師資,依實際需要’經執行小組議決後’由校長聘請校內外開設

相關課程或活動專長之人員擔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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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應視實際開設班別,設專責教師擔任導師工作’以每班一名為原則。

第二十三條 校園安全檢查之限制

為維護校園安全,本校發現或接獲檢舉﹑通報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得對學生

身體﹑其隨身攜帶之私人物品（如書包﹑手提包等）或專屬學生私人管領之空間

（女口拈屜、上鎖之置物樞等﹚’進行必要之校園安全檢查:

一﹑特定身分學生有危害他人生命﹑身體之虞。

二﹑前款以外學生涉嫌犯罪或攜帶第二十五條第一項各款及第二項第一款所列違法

或違禁物品時,學務處應與校長﹑接獲通報之教職員工﹑導師或家長代表’以電子

通訊或當面討論等方式進行緊急會商,認該生有危害他人生命﹑身體之虞者,應對

該生進行檢查。

三﹑其他法規明文規定之情形。

前項第一款所稱特定身分學生,指下列各款之學生:

一﹑少年法院審理中或裁定交付保護管束執行期間,並經本校校園安全檢查會議決

議’有危害他人生命﹑身體之虞者。

二﹑有少年偏差行為預防及輔導辦法第二條第一項所稱偏差行為’並經本校校園安

全檢查會議決議,有危害他人生命﹑身體之虞者。

前項各款特定身分學生,應由本校校園安全檢查會議審議認定或變更認定;其

參與人員’應以有權失口悉該款特定身分學生名單之本校人員﹑有關之司法人員或社

工人員為限。

參與本校校園安全檢查會議﹑緊急會商及執行校園安全檢查之所有人員’對特

定身分學生及被安全檢查學生之個人資料’均負保密義務’並依個人資料保護法等

相關規範辦理。

第二十四條 校園安全檢查之進行方式

為維護校園安全及學生之身體自主權﹑人格發展權’本校應參考教育部校園安

全檢查操作手冊’訂定相關規定’由學務處依規定進行必要之校園安全檢查:本校

應指定二位以上人員進行檢查,並依被檢查學生意願’得由一至二位當時在校之本

校教職員或學生陪同;他人生命﹑身體有遭受緊急危害之虞時,兔除陪同人員。

為維護校園安全及學生之身體自主權、人格發展權’本校應參考教育部校園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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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檢查操作手冊,訂定相關規定,由學務處依規定進行下列各款之安全檢查:

必要之校園安全檢查:本校應指定二位以上人員進行檢查,並依被檢查學生意

願’得由一至二位當時在校之本校教職員或學生陪同;他人生命、身體有遭受緊急

危害之虞時,免除陪同人員。

本校指定人員進行前項第一款之檢查時,被檢查之學生本人希望在場時,應同

意其在場。

本校進行第一項之檢查時’應全程錄影,檢查結束後’應記錄檢查結果並保存;

本校及有權調閱或保管本條影像資料之人員,應負保密義務。

前項之影像資料及檢查結呆紀錄’本校應保存至少三年;有相關之申訴、再申

訴﹑行政爭訟及其他法律救濟程序進行時,本校應保存至該等救濟程序確定後至少

六個月。但法律另有規定者’從其規定。

本校之錄影設備﹑資料保存備份方式及影像資料調閱,應參考教育部校園安全

檢查操作手冊規定辦理。

本校所觸教育主管機關基於職權要求或學生申訴評議委員會﹑學生再申訴評議

委員會﹑訴願審議委員會、法院調查案件需要時,本校有配今提供影像資料之義務。

本校依第二十三條或本條規定所為之校園安全檢查’縱使未發現第二十五條第

一項或第二項各款所列違法物品或違禁物品,仍為合法之安全檢查。

第二十五條 違法或違禁物品之處理

教師發現學生攜帶或使用下列違法物品時’應儘速通知學校,由本校立即通知

警察機關處理。但情況急迫時’得視情況採取必要之處置:

一、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所稱之槍砲﹑彈藥、刀械。

二、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所稱之毒品﹑麻醉藥品及相關之施用器材。

教師發現學生擺帶或使用下列違禁物品時’應交由本校予以暫時保管’並由本

校視其情節,通知法定代理人或實際照顧者領回。但本校認為下列物品’有依相關

法律規定沒收或沒入之必要者’應移送相關權責單位處理:

一﹑前項以外有危害他人生命﹑身體之虞之刀械、化學製劑或其他危險物品。

二﹑猥褻或暴力之書刊﹑圖片﹑影片或其他物品。

三、菸、酒、檳榔或其他有礙學生健康之物品。

四、其他法今規定之違禁物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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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或本校發現學生攜帶前二項各款以外之物品,有妨害學習、教學或校園安

全之虞者,得予暫時保管,於無妨害學習﹑教學或校園安全之虞時’返遠學生或通

知法定代理人或實際照顧者領回。

教師或本校為暫時保管時,應負妥善管理之責,不得損壞。但法定代理人或實

際照顧者接到本校通失口後’未於通知書所定期限內領回者,本校不負保管責任’並

得移由警察機關或其他相關機關處理。

第二十六條 學生對公物之賠償

學生毀損公物應負賠償責任時’由本校通知法定代理人或實際照顧者辦理。

第二十七條 身心障礙或精神疾病學生之轉介措施

教師實施輔導與管教時’發現學生有身心障礙或精神疾病者,應將輔導與管教

紀錄,連同書面申請書送本校輔導室’斟酌情形安排學生接受心理諮商,或依法定

程序接受特殊教育或治療。

第二十八條 學生之追蹤輔導及長期輔導

教師﹑學務處及輔導室對因重大違規事件受處罰學生之追蹤輔導,應依學生輔

導法及相關法今處理‧

第二十九條 脆弱家庭學生之處理

教師輔導與管教學生過程中’發現學生可能處於脆弱家庭時,應通報本校。

本校應採取晤談評估等方式’辨識學生是否處於脆弱家庭’建立預警系統,建

構其篩檢及轉介處遇之機制,以預防兒童少年保護﹑家庭暴力及性侵害事件之發生,

並得於事件發生時’啟動校園危機處理機制,有效處理。

本校次口悉學生因家庭因素’致有未獲適當照顧之虞’或學生之法定代理人或實

際照顧者因忽視教養,致學生有偏差行為﹑受保護管束處分或刑之宣告時’應視個

案情狀依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或少年事件處理法等相關規定通報各該主管

機關,請求相關機關應依法處置,並負保密義務’及依個人資料保護法等相關規範

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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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條 法今規定之通報義務

教師在輔導與管教學生過程中,應依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等相關法律

規定’及校園安全及災害事件通報作業要點辦理通報;並依法保密’注意維護學生

秘密及隱私。

第三十一條 禁止體罰及霸凌學生

依教育基本法第八條第二項規定’教師輔導與管教學生,不得有體罰及霸凌學

生之行為。

第三十二條 禁止違法處罰學生

教師輔導與管教學生’得採規勸或糾正之方式,並應避兔違法處罰學生。

第三十三條 禁止行政違法行為

教師輔導與管教學生時’應避兔有構成行政罰法律責任或國家賠償責任之行為。

第三十四條 禁止民事違法行為

教師輔導與管教學生時’應避兔有侵害學生權利,構成民事侵權行為損害賠償

責任之行為‧

第三十五條 教師違法處罰學生之懲處

教師有體罰﹑霸凌﹑不當管教或其他違法處罰學生之行為者,本校應按情節輕

重,依教師法、教師成績考核辦法及相關規定’予以適當之懲處或其他處罰。

第三十六條 應提供學生申訴途徑

本校應依教育基本法第十五條及相關法今規定’提供學生對本校之輔導與管教

措施提出申訴之救濟途徑’以保障學生之學習權、受教育權﹑身體自主權及人格發

展權’增進校園禾口諧。

第三十七條申訴之提起

學生對本校有關其個人之懲處、管教措施或決議’認為違法或不當致損害其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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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者,應依國民教育法及相關法今之規定’向本校緹出申訴‧

第三十八條 學校之協助處理紛爭

經當事人請求或必要時’本校應協助教師處理紛爭。

教師因今法管教學生,與法定代理人或實際照顧者發生爭議﹑行政爭訟或其他

司法訴訟時,本校應依教師之請求,提供必要之協助。

第三十九條 學校提供所需之設施及用品

教師實施輔導與管教工作所需之設施（女回諮商處所）﹑校園安全檢查設備（女回錄

影設備）、違法物品保管設備（女口密封夾鏈袋、保管盒﹑保管樞）﹑安全檢查錄影資訊

設備（女回電腦﹑儲存設備）及文件表單（女口輔導管教記錄表、家長通知書﹑學生獎懲

委員會審議申請表﹑獎懲委員會裁決書﹑獎懲委員會裁決通知函﹑學生申訴單﹚,應

由本校行政單位統一提供之;其中提供學生或法定代理人使用之文件表單,應公開

於本校綢站’並以適當方式宣導。

第四十條 本辦法之訂定程序

本辦法應經校務會議通過後’由校長發布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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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一、教師違法處罰措施參考表

違法處罰之類型 違法處罰之行為態樣例示

教師親自對學生身體施加強制力之體罰,例女口毆打﹑鞭

打、打耳光﹑打手心﹑打臀部或責打身體其他部位等。

教師責今學生對自己身體施加強制力之體罰’例女口命學生

自打耳光等。

體罰 教師責今第三者對學生身體施加強制力之體罰’例女口命學

生互打耳光等。

教師責今學生採取特定身體動作之體罰’例女口交互蹲跳﹑

半蹲﹑罰跪﹑娃跳﹑兔跳、學鴨子走路、提水桶過肩﹑單

腳支撐地面﹑上下樓梯或其他類似之身體動作等。

霸凌 校園霸凌防制準則規定之霸凌。

指教師對學生採取之管教措施’違反輔導管教相關法今之

規定,而使學生身心受到侵害之行為’例女口站立反省每次

超過一堂課,每日累計超過兩小時’或對學生罰錢或非暫

時保管之沒收或沒入學生物品。

不當管教

涉及刑事法律之公然侮辱、誹謗、強制﹑恐嚇等行為,及

違反與教師專業倫理相關之行政法規（例女口性別乎等教育

法﹑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使學生身心受到侵

害之違法行為。

其他違法處罰

本表僅屬舉例說明之性質,其未列入之情形,符合法定要件者,仍為違法處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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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適當之正向管教措施

正向管教措施 例示

與學生溝通時,先以「同理心」技

巧了解學生’也讓學生覺得被了解

後,再給予指正、建議。

一、「你的好朋友找你打電玩,你似乎很難拒絕i但是,

女口呆繼績用太多時間玩電玩,你也知道會有很多問

題發生。怎麼辦?讓老師和同學一起來幫助你。」

二、「老師了解你受委屈、很生氣’所以你忍不住罵出三

字經;但是,罵完三字經’對你自己﹑對別人有沒

有好處?遠是帶來更多麻煩?」

「上課時’在沒有舉手並被邀請發言時,請你不要講

話。」

「因為女口果你講話,老師講課的時間就不夠’老師也會

分心’課就會講不完或講不清楚’同學可能聽不懂。」

「想想看’如呆你很想聽課’釦有同學不斷講話’你會

受到什麼影響?」

「以前你上課常隨便講話,但今夭你沒有隨便講話’你

很有禮貌（或很會替別人著想）。」

告訴學生不能做出某種行為,清楚

說明或引導討論不能做的原因。而

當他不再做出該行為時’要儘速且

明確地對他不再做該行為加以稱

讚。

「當你要講話時’請你注意場今與發言程序。」

「如呆老師講課時,每個同學都可以任意講話’你認為

這樣好馮?有什麼壞處?相反地,女口呆大家都能不隨便

講話’則有什麼好處﹑壞處呢?」

「○○同學要講話時’會先舉手問老師,很有禮貌;

○○同學,在老師開始上課後,就不再講話’會很認真

地看著老師’讓老師很高興,很想好好教給你們最好

的!」

除具體協助學生了解不能做某種不

好行為及其原因外,也要具體引導

學生去做某種良好行為,並且具體

說明原因或引導學生討論要做這種

好行為的原因,並且’當他表現該

行為時,明確地對他的行為加以稱

讚。

利用討論﹑影片故事或案例討論、

角色演練及經驗分享,協助學生了

解不同行為的後呆（對自己或他人

的正負向影響）’因而認同行為能

做或不能做及其理由,以協助學生

學會自我管理。

請同學在生活中觀察紀錄打人的事件與被打的人的反應

及感受,老師帶著學生一起討論;也請同學分享被打的

經驗’並討論打人的短期及長期的好處和壞處;師生一

起看控制生氣的示範影片,學習女口何控制生氣的步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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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向管教措施 例示

「你可以繼續每天打電玩打到半夜;但對你的身體﹑功

課以及你矛口爸媽的關係有什麼壞處?如呆你能節制與安

排玩電玩的時間,對你有什麼好處?」

「玩電玩有什麼好處?這些好處可不可以用其他的活動

或做其他事情取代?」

「想想看’玩電玩一時的好處、壞處;更長遠的好處﹑

壞處’你女口何決定?老師可以協助你一起思考與規劉’

作出對自己﹑對別人都較好的決定。但最重要的’你自

己要想清楚,做好決定’並負責任;老師相信你’也期

待你做出最有智慧的決定‧」

用詢問句啟發學生思考行為的後果

（對自己或對他人的短期與長期好

處與壞處﹚,以增加學生對行為的

自我控制能力;並給予學生抉擇

權’用詢問句與稱讚來鼓勵學生做

出理性的抉擇’以鼓勵學生的自主

管理。

一、「關於你大聲叫罵同學﹑罵學校這件事’老師可以了

解你對同學、學校很關心,這是很好的,以後你還

是要繼續關心同學!但是,你的方法是不當的’可

能會傷害別人’可能會使別人討厭你’也會違反校

規’可不可以改用別的方法來表達你的關心或你的

生氣?」

二﹑「關於你亂貼海報這件事,老師了解你想表達意見’

這是很好的,你也很有創意;但是’你不依規定貼

海報’可能會使校園凌亂’而且也違規了;可不可

以用別的方法來表達意見與創意而不違規?」

注意學生所做事情的多元面向’在

對負向行為給予指正前,可先對正

向行為給予稱讚,以促進師生正向

關係,可增力口學生對負向行為的改

蠻動機。

「你生氣時容易出手打同學’對自己﹑對同學都不好;

但老師並不認為你整個人都不好,老師了解你有時也會

幫一些人的忙;希望你發揮會替別人著想、幫忙別人的

優點,以後不再打人。」

針對不對的行為或不好的行為加以

糾正;但也要具體告訴學生是「某

行為不好或不對」,不是「學生整

個人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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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立新民國中校園性別事件防治規定

ll4年l月7日性平委員會通過

114年1月20日校務含議通過

第一章 總則

一、本校為促進性別地位之實質乎等,建立校園性別事件之預防措施與處理機制,依據

性別乎等教育法（以下簡稱性平法）第二十一條第二項及校園性別事件防治準則（以

下簡稱防治準則）第三十八條規定,訂定本規定。

二﹑本規定依性平法第三條第二款所稱學校﹑教師﹑職員﹑工友或學生之定義女口下:

﹙一）學校:指公私立各級學校、單事學校﹑預備學校﹑警察各級學校及少年矯正學校。

（二）教師:指專任教師﹑兼任教師﹑代理教師﹑代課教師、教官﹑運用於協助教學之志

願服務人員、實際執行教學之教育實習人員﹑實習場域之實習指導人員及其他執

行教學或研究之人員。

（三﹚職員、工友:指前目教師以夕卜’固定﹑定期執行學校事務人員、運用於協助學校

事務之志願服務人員、學生事務創新人員及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者。

（四）學生:指具有學籍﹑學制轉銜期間未具學籍者﹑接受進修推廣教育者﹑交換學生﹑

教育寶習學生或研修生及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者。

三﹑本規定依性平法第三條第三款所稱校園性別事件之定義如下:指事件之一方為學校

校長﹑教師﹑職員﹑工友或學生’他方為學生,並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一）性侵害:指性侵害犯罪防治法所稱性侵害犯罪之行為。

（二﹚性騷擾:指符今下列情形之一’且未達性侵害之程度者:

1.以明示或暗示之方式,從事不受歡迎且與性或性別有關之言詞或行為’致影響他

人之人格尊嚴﹑學習、或工作之機會或表現者。

2.以性或性別有關之行為,作為自己或他人獲得、喪失或減損其學習或工作有關權

益之條件者。

（三）性霸凌:指透過語言﹑肢體或其他暴力’對於他人之性別特徵﹑性別特質、性傾向

或性別認同進行貶抑﹑攻擊或威脅之行為且非屬性騷擾者。

（四）校長或教職員工違反與性或性別有關之專業倫理行為:指校長或教職員工與未成年

學生發展親密關係,或利用不對等之權勢關係’於執行教學﹑指導﹑訓練﹑評鑑﹑

管理﹑輔導學生或提供學生工作機會時,在與性或性別有關之人際互動上’發展有

違專業倫理之關係。

四﹑本規定依性乎法第三條第四款所稱性別認同定義為:指個人對自我歸屬性別之認知

及接受。

五﹑本校應蒐集校園性別事件防治與救濟等資訊’並於處理事件時,主動提供予相關人

員。前項資訊應包括下列事項:

（一）校園性別事件之界定﹑類型及相關法規。

（二﹚被害人之權益保障及學校所提供之必要協助。



（三）申請調查﹑申復及救濟之機制。

（四）相關之主管機關及權貴單位。

（五）提供資源協助之圍體及綢絡。

（六﹚其他本校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以下簡稱性平會）認為必要之事項。

六、本校應積極推動校園性別事件防治教育,並採取下列措施;

（一）針對性乎會及負責校園性別事件處置相關單位人員’每年定期辦理相關之在職進修

活動。

（二）鼓勵前款人員參力口校內外校園’性別事件處置研習活動’並予以公差登記及經費補

助。

（三﹚利用多元管道,公告周本規定所規範之事項,並納入教職員工聘約及學生手冊。

（四﹚鼓勵校園性別事件被害人或檢舉人儘早申請調查或檢舉’以利蒐證及調查處理。

第二章校園安全規劃

七﹑ 本校為防治校園性別事件’應採取下列措施改善校園危險空間:

（一）依空間配置﹑管理與保全﹑標示系統﹑求救系統與安全路線、照明與空間穿透性及

其他空間安全要素等,定期檢討校園空間與設施之規劃與使用情形及檢視校園整體

安全。

（二﹚記錄校園內曾經發生校園性別事件之空間,並依實際需要繪製校園安全地圖。前項

第一款檢討校園空間與設施之規劃’應考量學生之身心功能或語言文化差異之特

殊性’提供符合其需要之安全規劃及說明方式;其範圍,應包括校園內所設之宿

舍、衛浴設備﹑校車等。

八、本校定期舉行校園空間安全檢視說明會,邀集專業空間設計者、教職員工生及其他

校園使用者參與。

前項檢視說明會,本校得採電子化會議為式召開,並應將檢視成呆及相關紀錄

公告周知。

本校檢視校園危險空間改善進度,應列為性平會每學期工作報告事項。

第三章校內外教學與活動及人際互動注意事項

九﹑本校校長及教職員工生於進行校內外教學與活動﹑執行職務及人際互動時,應尊重

多元性別差異,消除性別歧視。

第四章校長及教職員工與性或性別有關專業倫理及主動迴避陳報事項

十、校長或教職員工與未成年學生’在與性或性別有關之人際互動上’不得發展以性

行為或情感為基礎等有違專業倫理之關係。

校長或教職員工於執行教學﹑指導、訓練﹑評鑑﹑管理﹑輔導學生或提供學生

工作機會而有地位、識、年齡﹑體力﹑身分﹑族群﹑或資源之不對等權勢關係

時,與成年學生在與性或性別有關之人際互動上,不得發展以性行為或情感為基

礎等有違專業倫理之關係。



校長或教職員工發現其與學生之關係有違反前二項專業倫理之虞’應主動迴

避及陳報學校或學校主管機關處理。

十一、校長或教職員工生應尊重他人與自己之性或身體之自主’避兔不受歡迎之追求行

為,並不得以強制或暴力手段處理與性或性別有關之衝突。

區章校園性別事件之處理機制、程序及救濟為法

十二﹑性平法第三條第三款所定校園性別事件,包括不同學校間所發生者。

十三﹑行為人於行為發生時屬本校者,校園性別事件之被害人﹑其法定代理人或實際照

顧者（以下簡稱申請人）﹑檢舉人’得以書面向本校申請調查或檢舉。但行為人現

為或曾為學校校長者’應向本校主管機關申請調查或檢舉。

本校為事件管轄學校’行為人現所屬學校非本校時’應以書面通行為人現所屬

學校派代表參與調查。

前項本校完成調查屬實者’應將調查報告及處理建議移送行為人現所屬學校依

防治準則第三十一條規定處理。

十四﹑本校為事件管轄學校,行為人為他校專任教師時,應以書面通知行為人現所屬專任

學校派代表參與調查。

前項本校完成調查屬實者,應將調查報告及處理建議移送行為人現所屬專任

學校依防治準則第三十一條規定處理。

十五、行為人於行為發生時’同時具有校長﹑教師、職員、工友或學生二種以上不同身分

者,以其與被害人互動時之身分’定其受調查之身分及事件管轄學校或機關。

十六﹑行為人二人以上,分屬不同學校者,以先受理申請調查或檢舉之行為人所屬學校為

事件管轄學校,相關學校應派代表參與調查。

十七、本校接獲申請調查或檢舉之事件無管轄權者’應將該案件於七個工作日內移送其他

有管轄權者,並通失口當事人。

十八﹑學校校長﹑教師﹑職員或工友知悉服務學校發生疑似校園性別事件,應立即通報學

校防治規定所定學校權責人員’並由學校權責人員依下列規定辦理’至遲不得超過

二十四小時:

（一﹚向學校主管機關通報。

（二）依性侵害犯罪防治法、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及其

他相關法律規定向當地直轄市﹑縣（市）社政主管機關通報。

十九﹑依性平法第二十二條第一項規定為通報時’除有調查必要、基於公共安全考量或

法規另有特別規定者外’對於當事人及檢舉人之姓名或其他足以辨識其身分之資

料,應予以保密。

校長、教職員工偽造﹑變造﹑湮滅或隱匿他人所犯有終身或議決一年至四年不

得聘任﹑任用、進用或運用之校園性侵害以外校園性別事件之證據,必要時應依相

關法規予以解聘、兔職、終止契約關係或終止運用關係;他人為學生,所犯校園性

騷擾或性霸凌事件情節相當者,準用之。

前項校長、教職員工適用教師法、教育人員任用條例、公務人員相關法律或陸

第五章



海空軍相關法律者’其解聘、停聘、兔職、撤職、停職或退伍,依各該法律規定辦

理;其未解聘﹑免職、撤職或退伍者,應調離學校現職。

二十﹑校園性別事件之申請人或檢舉人得以書面、言詞或電子郵件申請調查或檢舉;

其以言詞或電子郵件為之者,本校受理申請調查或檢舉之事件應作成紀錄,經向申

請人或檢舉人朗讀或使閱覽,確認其內容無誤後,由其簽名或蓋章。

前項書面或言詞﹑電子郵件作成之紀錄,應載明下列事項:

（一）申請人或檢舉人姓名、身分證明文件字號、服務或就學之單位及職稱﹑住居所、聯

絡電話及申請調查日期。

（二）申請人申請調查者,應載明被害人之出生年月日。

（三）申請人委任代理人代為申請調查者’應檢附委任書,並載明其姓名、身分證明文件

字號、住居所、聯絡電話。

（四）申請調查或檢舉之事實內容。如有相關證據,亦應記載或附卷。

本校悉疑似校園性別事件有下列情形’應由性平會評估該事件對學生受教權及

校園安全之影響,經會議決議以檢舉案形式啟動調查程序’以釐清事實,採取必要

之措施維護學生之權益與校園安全:

（一﹚二人以上被害人。

（二）二人以上行為人。

（三）行為人為校長或教職員工。

（四）涉及校園安全議題。

（五﹚其他經性乎會認有以檢舉案形式敗動調查之必要者。

二十一、本校接獲申請調查或檢舉時,其收件單位為學生事務處生教組’其相關資訊女口

下:

（一）電話:02-28979001分機320

（二）傳真;28979010

（三）電子郵件 behavior﹫hⅢjh.tD’edu.tw

（四）申請∕檢舉調查表下載網址;httDs:∕∕www.hⅢjhtp.edu.tw∕nss∕s∕Ⅲain∕p∕index

前項收件單位收件後,除有性平法第三十二條第二項所定事由外,應於三日內

將申請人或檢舉人所提事證資料交付性乎會調查處理。

前項性平法第三十二條第二項所定事由’本校必要時得由性平會指派委員三人

以上組成小組認定之,其工作權責範圍為議決受理輿否事宜。

二十二﹑經媒體報導之校園性別事件’應視同檢舉’本校應主動將事件交由所設之性乎會

調查處理。疑似被害人不願酉己今調查時,本校仍應提供必要之輔導或協助。

本校處理霸凌事件,發現有疑似校園性別事件者,視同檢舉’由本校校園霸

凌防制委員會移請性乎會依前點規定辦理。

二十三、本校應於接獲申請或檢舉調查後二十日內,以書面通申請人﹑被害人或檢舉人是

否受理。不受理之書面通應依性平法第三十二條第三項規定敘明理由,並告知申請

人﹑被害人或檢舉人申復之期限及受理單位。

申請人、被害人或檢舉人於前項之期限內’未收到通知或接獲不受理通失口之次



日起二十日內,得以書面具明理由’向本校緹出申復;其以言詞為之者’本校應作

成紀錄,經向申請人﹑被害人或檢舉人朗讚或使閱覽’確認其內容無誤後,由其簽

名或蓋章。

前項不受理之申復以一次為限。

本校接獲申復後,應將申請調查或檢舉案交性乎會重新討論受理事宜,並於二

十日內以書面通知申復人申復結果。申復有理由者,性平會應依法調查處理。

二十四、本校性乎會處理校園性別事件時’得成立調查小組調查之。調查小組以三人或五

人為原則,其成員之組成’依性平法第三十三條第三項及第四項規定。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得擔任前項調查小組成員:

（一）違反刑法妨害性自主罪章、妨害性隱私及不實性影像罪章’經緩起訴處分確定或有

罪判決確定。

（二）違反性平法、性別平等工作法﹑性騷擾防治法、跟蹤騷擾防制法﹑兒童及少年性剝

削防制條例或其他性別平等相關法規,經依法調查或有關機關查證屬實。

校園性別事件當事人之輔導人員、事件管轄學校或機關性乎會會務權責主管及

承辦人員,應迴避該事件之調查工作;參與校園性別事件之調查及處理人員’亦應

迴避對該當事人之輔導工作。

本校針對擔任調查小組之成員,應予公差（假﹚登記;其交通費或相關費用由

本校支應。

二十五、性平法第三十三條第三項所定具校園性別事件調查專業素養之專家學者,應為經

中央或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所設性乎會核可並納入調查專業人才庫者。

二十六﹑本校調查處理校園性別事件時’應依下列為式辦理:

（一﹚行為人應親自出席接受調查;當事人為未成年者,接受調查時得由法定代理人或實

際照顧者陪同。

（二﹚當事人持有各級主管機關核發之身心障礙證明或有效特殊教育學生鑑定證明者,調

查小組成員應有具備特殊教育專業者。

（三）行為人與被害人﹑檢舉人或受邀協助調查之人有權力不對等之情形者,應避免其對

質。

（四）就行為人﹑被害人、檢舉人或受邀協助調查之人之姓名及其他足以辨識身分之資

料’應予保密。但有調查之必要或基於公共安全考量者’不在比限。

（五）依性乎法第三十三條第五項規定以書面通知當事人、相關人員或單位配合調查及提

供資料時’應記載調查目的﹑時間、地點及不到場所生之效呆。

（六）前款通知應載明當事人不得私下聯繫或運用綢際綢路﹑通訊軟體或其他管道散布事

件之資訊。

（七﹚本校所屬人員不得以任何名義對案情進行瞭解或調查,且不得要求當事人提交自述

或切結文件。

（八﹚基於調查之必要,得於不違反保密義務之範圍內另作成書面資料,交由行為人﹑被

害人或受邀協助調查之人閱覽或告以要旨‧

（九﹚申請人撤回申請調查時,為釐清相關法律責任,本校得經所設之性平會決議’或經



行為人請求’繼績調查處理。

（十）當事人申請閱覽﹑抄寫、複印或攝影有關資料或卷宗,應依行政程序法規定辦理。

（十一）當事人調查訪談過程紀錄’得以錄音輔助,必要時得以錄影輔助;訪談紀錄應向當

事人朗讀或使閱霓,確認其內容無誤後’由其簽名或蓋章。

二十七、依前點第四款規定負有保密義務者’包括參與處理校園性別事件之所有人員。

依前項規定負保密義務者洩密時’應依刑法或其他相關法規處罰‧

本校就記載有當事人、檢舉人﹑證人姓名之原始文書應予封存,不得供閱覽或

提供予偵查﹑審判機關以外之人。但法律另有規定者’不在比限。除原始文書外’

調查處理校園性別事件人員對外所另行製作之文書,應將當事人﹑檢舉人﹑證人之

真實姓名及其他足以辨識身分之資料刪除,並以代號為之。

二十八、為保障校園性別事件當事人之受教權或工作權’本校於必要時得依性乎法第二十四

條規定’採取下列處置,並報主管機關備查:

（一﹚彈性處理當事人之出缺勤紀錄或成績考核,並積極協助其課業或職務,得不受請

假、教師及學生成績考核相關規定之限制。

（二）尊重被害人之意願’減低當事人雙為互動之機會’並得依被害人之申請或由性乎會

評估該事件對學生受教權及校園安全之影響’中止當事人雙為執行教學﹑指導、訓

練﹑評鑑﹑管理﹑輔導學生或提供學生工作機會之關係,或命行為人迴避。

（三）避免報復情事。

（四）預防、減低行為人再度加害之可能。

（五）其他性平會認為必要之處置。當事人非本校之人員時,應通當事人所屬學校’

依前項規定處理。前二項必要之處置,應經性平會決議通過後執行。

二十九﹑本校應依性平法第二十五條第一項規定’視當事人之身﹟c狀況’主動轉介至各相關

機構’以提供必要之協助。但本校就該事件仍應依性平法為調查處理。當事人非本

校之人員時’應通當事人所屬學校’依前項規定提供必要之協助。

三十﹑ 本校依性乎法第二十五條第一項規定’於必要時’應對當事人提供下列適當協助:

（一﹚心理諮商與輔導。

（二﹚法律協助。

（三﹚課業協助。

（四）經濟協助。

（五）社會福利資源轉介服務。

（六）其他性平會認為必要之保護措施或協助。當事人非本校之人員時,應通知當事人所

腮學校,依前項規定提供適當協助。前二項協助得委請醫師﹑臨床心理師、諮商心

理師﹑社會工作師或律師等專業人員為之,其所需費用’本校應編列預算支應之。

三十一﹑性乎會之調查處理,不受該事件司法程序是否進行及處理結呆之影響。前項之調查

程序’不因行為人喪失原身分而中止‧

三十二﹑基於尊重專業判斷及避兔重複詢問原則,本校對於與校園性別事件有關之事實認

定,應依據性平會之調查報告。

性平會召開會議審議調查報告認定校園性別事件屬實’依其事實認定對本校提



出改變身分之處理建議者,由本校檢附經性乎會審議通過之調查報告,通失口行為人

限期提出書面陳述意見。

前項行為人不於期限內提出書面陳述意見者’視為放棄陳述之機會;有書面陳

述意見者’性平會應再次召開會議審酌其書面陳述意見,除發現調查程序有重大瑕

疵或有足以影響原調查認定之新事實、新證據情形外’不得重新調查。

本校決定議處之權責單位’於審議議處時,除有性乎法第三十七條第三項所定

之情形外,不得要求性平會重新調查’亦不得自行調查。

前項審議議處依相關法規應給予行為人陳述答辯意見時’應檢附經性平會審議

通過之調查報告。

第四項議處決定前’權責單位應通知被害人、其法定代理人或寶際照顧者限期

以書面或言詞提出陳述意見;其以言詞為之者,權責單位應作成紀錄’經向被害

人、其法定代理人或實際照顧者朗讀或使閱覽’確認其內容無誤後,由其簽名或蓋

章;未於期限內提出書面陳述意見者’視為放素陳述之機會;有書面陳述意見者’

決定議處之權責單 位應審酌其書面陳述意見。

三十三﹑校園性別事件經本校性乎含調查屬實後’應依性乎法第二十六條第一項規定,對行

為人予以申誡﹑記過、解聘﹑停聘﹑不續聘﹑兔職、終止契約關係、終止運用關係

或其他適當之懲處。

其他機關依相關法律或法規有議處權限者,本校應將該事件移送其他權責機關

議處;其經證實有誣告之事實者’並應依法對申請人或檢舉人為適當之懲處。

性平法第二十六條第二項對行為人所為處置’應由該懲處之學校命行為人為

之’執行時並應採取必要之措施,以確保行為人之配合遵守;處置之性質、執行方

式﹑執行期間及不配今執行之法律效呆’應載明於處理結果之書面通中。

前項處置應由該懲處學校之性平會討論決定下列事項之性質﹑執行單位或人

員、執行方式﹑執行期間及費用之支應事宜:

（一﹚行為人接受心理諮商與輔導。

（二﹚行為人經被害人﹑其法定代理人或實際照顧者之同意,向被害人道歉。

（三）八小時之性別平等教育相關課程。

（四﹚其他符今教育目的之措施。

前項第四款之措施’行為人為學生時’得融入學校之課程教學或宣導活動執行

並記錄之。

三十四﹑本校將處理結呆,以書面通申請人﹑被害人及行為人時,應一併提供調查報告,並

告知申復之期限及受理之學校或機關。

前項處理結呆,內容包括事實認定、處置措施及議處結呆。

申請人﹑被害人或行為人對本校處理之結呆不服者’得於收到書面通次日起三

十日內’以書面具明理由向本校申復;其以言詞為之者,本校應作成紀錄’經向申

請人、被害人或行為人朗讀或使閱覽,確認其內容無誤後’由其簽名或蓋章。

本校接獲申復後’依下列程序處理:

（一）本校申復收件單位為學生事務處﹣生教組’其相關資訊如下;



電話:02-28979001分機320

傅真:28979010

l‧

2‧

3.

4.

（二）

電子郵件 behavior﹫hⅢjh.tp.edu.tw

申復書表件下載網址:https;∕∕www.hⅢih.tp.edu.tw∕nss∕s∕Ⅲain∕p∕index

本校申復單位收件後’應即組成審議小組,並於三十日內作成附理由之決定’以書

面通知申復人申復結呆。

前款審議小組應包括性別平等教育相關專家學者、法律專業人員三人或五人,其小

組成員中,女性人數比例應占成員總數二分之一以上,具校園性別事件調查專業素

養之專家學者人數比例於學校應占成員總數三分之一以上。

原性平會委員及原調查小組成員不得擔任審議小組成員。

審議小組召開會議時由小組成員推舉召集人’並主持會議。

審議會議進行時,得視需要給予申復人陳述意見之機會,並得邀所設性平會相關委

員或調查小組成員列席說明。

申復有理由時’將申復決定通知相關權責單位,由其重為決定。有性乎法第三十七

條第三項所定調查程序有重大瑕疵或有足以影響原調查認定之新事實、新證據時,

得要求性乎會重新調查。

前款申復決定送達申復人前’申復人得準用前項規定撤回申復。

性平法第三十七條第三項及防治準則第三十條第三項所定調查程序有重大瑕

疵’指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性平會或調查小組組織不適法。

未給予當事人任一方陳述意見之機會。

有應迴避而未迴避之情形。

有應調查之證據而未調查。

有證據取拎瑕疵而影響事實認定。

其他足以影響事實認定之重大瑕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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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五﹑本校依性平法第二十八條第一項規定建立之檔案資料,應指定總務處文書組保存二

十五年;其以電子儲存媒體儲存者,必要時得採電子簽章或加密為式處理之。

依前項規定所建立之檔案資料’分為原始檔案與報告檔案。前項原始檔案內容

包括下列資料:

（一﹚事件發生之時間、樣態。

（二﹚事件相關當事人（包括檢舉人、被害人、行為人）。

（三﹚事件處理人員、流程及紀錄。

（四﹚事件處理所製作之文書、訪談過程之錄音檔案、取得之證據及其他相關資料。

（五）行為人之姓名﹑職稱或學籍資料等。

（六）調查小組提交之調查報告初稿及性乎會之會議紀錄。

第二項報告檔案為經性平會議決通過之調查報告;其內容應包括下列事項

（一﹚申請調查事件之案由’包括當事人或檢舉之敘述。

（二﹚調查訪談過程紀錄’包括日期及對象。



（三﹚被申請調查人﹑申請調查人﹑證人與相關人士之陳述及答辯。

（四﹚相關物證之查驗。

（五）事實認定及理由。

（六）處理建議。

性平法第二十八條第一項建立之檔案資料銷毀為式,得準用機關檔案保存年限

及銷毀辦法第十三條規定辦理。

三十六﹑本校於取得性平法第二十九條第三項所定事件相關事證資訊’經通當事人陳述意見

後,應提交性平會查證審議。

三十七﹑本校依性平法第二十八條第二項及第三項規定為通報時,其通報內容應限於行為人

經查證屬實之校園性別事件時間﹑樣態﹑行為人姓名﹑職稱或學籍資料。

前項應視實際需要’由本校將輔導﹑防治教育或相關處置措施及其他必要之資

訊’提供予次一就讚或服務之學校。

本校就行為人追蹤輔導後’評估無再犯情事者,得於第一項通報內容註記行為

人之改過現況。

三十八、本校知悉涉有校園性別事件之聘任或任用之教職員﹑公務人員或軍職人員提出退休

或資遣申請時’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召開教師評審委員會﹑教練評審委員會﹑性乎會﹑考績委員會、人事評審會或依法

今組成之相關委員會,就其涉及校園性別事件之違失情節’詳慎審酌是否應依法今

作成解聘、停聘或不績聘之決議後,依其身分別適用之法今循程序報請主管機關核

准或依校內程序辦理;或依公務員懲戒法規定’移送懲戒或送請監察院審查’及應

否依相關法律核予停職或兔職。

（二）經召開教師評審委員會﹑教練評審委員會、性平會、考績委員會、人事評審會或依

法令組成之相關委員會審酌後’認為有須依法今作成解聘、停聘或不績聘之決議或

依公務員懲戒法規定移送懲戒或送請監察院審查或依相關法律核予停職或免職而不

受理其申請退休或資遣時,應書面通知當事人並敘明理由;女回認無須依法今作成解

聘、停聘或不繽聘之決議或依公務員懲戒法規定移送懲戒或送請監察院審查或依相

關法律核予停職或兔職而仍受理其申請退休或資遣時,應於彙送退休或資遣案審定

權責機關之函內,敘明理由並檢同相關審查資料。

（三）前二款所定程序,本校應自收受涉有校園性別事件之所屬教職員﹑公務人員或單職

人員退休或資遣案之日起二個月內處理終結;必要時,得延長一次’並於原處理期

間屆滿前’將延長之事由通知申請人。

第六章 附則

三十九、本校應將防治準則第八條及第九條規定納入教職員工聘約及學生手冊。

四十﹑ 本校於校園性別事件調查處理完成’調查報告經性平會議決後,應將處理情形﹑處

理程序之檢核情形﹑調查報告及性平會之會議紀錄報所屬主管機關。申請人﹑被害

人及行為人提出申復之事件,並應於申復審議完成後,將申復審議結果報所屬主管

機關。



四十一、本規定未盡事宜,悉依性平法及防治準則相關規定辦理。

四十二﹑本規定由性平會研擬,經校務會議通過後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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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3主管會蟻﹙,;30）

※,l5沮坡擋土牆水土保持監測﹙暫定）
※5／l6監視殷腑維悠保養﹙暫定）

※5／l3﹦l￠七、八年級第二次定期胛釁特殊考場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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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日I﹟】（ll￠年）

遇
次

月
份

行 琊 臍

日 四 五 教 務 魔

＝一 －＝一 六 學 務 魔 總 務 魔 輔 導 造 腑 腔

※臼n2第╴群組白議

※實臉室安全檢查﹑竇驗器材藥品滴點

※5／l9矗北市﹑斬db市特色招生粵黛坪矜邱邐入罕街籽咸哦公告
※5∕l9聾又此辛巴容丘站呆迅知

※5／l0基北瓩找伋n嘟及產案特殊E求鱖科優先入早狐名
※5∕10基北臣實用技比學程報名
※5／19-20企北市第一飄任兌叔名

﹡5／】0-20五專任光允找入早叔名
※5／19-21立升入辛牧內叔名

※甽0‧羽八年級班際屐育活劻﹙躲避飛盤﹚
※5“七﹑八年級CPR﹢AED忿麴∣i諫﹙第六﹑七節﹚

※5n0主管會議﹙9:30） ※5豳新住民升學輔導﹙新住民報名學生﹚下午參訪﹙暫定）

十
五 】8

衡考
I0 2﹙﹜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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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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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
六
-

※5几0裸程發展要圓會﹙l2;仙

※5／26妾北市任兄弟＝鱖優免公告叔名站釆及扭皮

※5∕27汪北市任免第一鱖任兔盛杞﹑柏伐﹑撕榜及楓到（0800﹣l2:00）

※5〃7兒藏幗利兩公約宜躑﹙軏衡） ※洫7主管會讚﹙9:30﹚ ※特殊懦求新生轉銜作業 ◎端午節（＄月3l曰﹚瀘玀星邶
六,於前一日s月30日﹙型期
五）補假

【節隨宜導月】

30

祉團
25 Z7 Z8 20 ﹩I26

※“讀報心得分享﹙朝會》

※“』七﹑八年級作剩R查
※6∕5-10三早任先免域入辛罔略迢塽忠臟
※6∕6■中教汀寸考戌哦酷及闖欽糰咚丑的（8:00）
※6∕6立升入早撕扮早（10;00）
※6∕6岱才班奴迥入學報名

※印﹦』0預針辦理鸚典糸列活觔

※“嘟師會報﹙7:仰﹚
※飾全校水﹣卜邇動會嘩六.七節﹚

※6B擴大行政會譏﹙,:叨﹚ ※特殊需求邸業生仰銜作業

十
七

∣ 2

︻
1
﹣

5 6

︻0p

』

※α』2七﹑八年級鰥後輔擲﹑學習抉助﹑閱關班結束
※幗警室借閱比賽鰭柬

※6∕9立升入李叔到（9:00﹣12:00）
※6／9立廾入辛叔pI投放紊鋒本竇格（l5:00前）
※6／9丑北市任兌第二飄任兌遵塽志鱖（l4:00方﹚
※6／l0丑北市任允俯二妖任免報名（l0:00淅）
※6／l3基北匹★用技鮑半程放榜
※6／l3基北匿抆優甌耳入早及產黛特球苗來鱖剌任先入辛放杓
※6／l3丑北市﹑斬北市特色招生早蠹耳珊成迅入辛放榜
※6／l3三﹡任先免域入學故撈

※叨公物檢查（力年級﹚
※飢0收回冷氣卡0『年細【甲栗典祖前＝日】啊定
※αl0主管會巖p3q

※α』3欽水機設偷維鹽陋定）
※αl￠校回除萃﹙暫定﹚

※6〃輔導工l乍委貝會暨家庭教育期末會饑﹙I2:唧
※納生涯餿展教育工作執行委貝會期末會繈﹙】2:5’

※印期末特教推行姿貝會﹙l3:0n
※αl3星光窖苑癱程鑑柬

※α』0哪樂典祖彩排

※α』l思樂典禮
※倒』3社團成果展

九年級節六觔
襄漓同學籐七節）

十
八

l3

社剛
R 0 】0 Il 】2 】』

I

※飢,第一群組會皺

※頤報教育結來

※6／16基北匹』h任邱導及產案特味禽牟蚓軒叔到（0:00﹣12:00）
※6／l6丑北市﹑斬北巾特色招生專﹡坪軒玨選入早叔到（0:00-l2:00）
※6∕16學百匹完全兌武入學報到（9:00﹣l1:00﹚
※6／16基北匪實用技脂辛杠輾到

※6／16矗北市優兌第二麵任免公告分簣序及分醬序站釆祖丘
※6∕17五﹡任允兌域入早報到很止日（含叔洌役熬紊﹚（l4:00吋）
※6／l7基北匠找任奴存及產索符殊玷來鱖科叔封後放矗（l2:00觔

戀﹟（﹛!織『﹑腑剴b菔輪色綢塗導肅啊風邐入攣槭劑役綞譙“糰
※6／17辛習匠完全允找入缽到投汝素（M800淅﹚

※6／l7三﹡完全允找入早叔到後放豪（】2:00坩’抨玷各拽何幸）
﹡6／17基北匠介用技熄辛程輾封役放紊（12:00赫﹚

※6／17丑北市缶允第二妖任允妥杞﹑撕扮﹑叔歿『及報到役放紊
※6∕18﹦20基北匹符色招生考域分登入早早升測鰓名（自行叔名﹚
※6／20﹣25基北匿兄找入學實睬招生名頓公告﹑佰人序位皮妁及正式忘
鱖遞

※α』8期末砠育暨體誣發展委員會﹙l2均0）
※dl0午餐供應及健糜促迦期末會議﹙l2:』0）
※句』,期末交通安全委貝內【暫定）

※包』6陋氣股備鮭謹﹙暫回

※αl6監視股偷維修保輟﹙暫園

※6∕l7主管愈議﹙9:30﹚
※6／l7迎坡拗﹢牆水土保持雕測﹙暫定）

※靦0七、八年級新住民多元文﹙b期座﹙第六﹑七節）
※資源班第三次胛暈

六
月

十
九

!5 】6 ∣7 !8 】0 20 2】

※“6刃七﹑八年級第三次巒
※實驗室安全檢踫﹑實驗器材藥品淌點
﹡6∕理…匿特色招生考武分簣入早早軒測吠
※6／豳﹣26基北匹符色招生考拭分妥入辛丑枸辛軒羽臟成哦及志蹶遷塽
艱6／鰓﹦24玉平甽合免拭入早報名
※6／22﹦27警才班Ⅸ退入早志願選塽
※6∕26基北旺免找入學報名（10:00游）

※“d暑假生活須知宣哪﹙國】會） ※陋公物檢查仁﹑／職）
※皿￠王管古纖﹙9S0）
※印8校固除草〔暫定﹚

※靦﹠刀七﹑八年級第三次定期胛蠹特殊考場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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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叩0休業式

※刀l晷假開始

※叮4五﹡羽令兌汶入學守妥現粉荃杞分礙叔到邇釦早

※肥0大柵除﹑班級教室栩邐﹙暫訂﹚ ※“0校務蛻明會﹙】0:酗30

休絮
式

l

暑假
開始

四 2 『〕 q

※7／8基北匹兌找入辛及特色招生寺找分發入辛故榜
※7／8饕才班（廿姘班﹑共術班﹑釁蹈班﹑放劇班）分囌汝杓

※7／0靨才班俯樂班﹑兵衍班、毋蹈班﹑放劇班）報到
※Ⅳ9五﹡囀合兔找入辛瞬妥杞分蟹叔到
※Wl0兝宜班﹑逗動坡優生（甄容﹑貶找及獨招肆﹚叔封

※Wl0侈才班（音獺班﹑兵街班﹑舞蹈班﹑n劇班）叔到後故紊
※7／l0磬b巴兔找入學及特色招生考找分嚷入早報到（9:00-11目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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